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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招生統計資料

歷年統計資料

學年度 111 112 113 114

招生學校數 66 65 65 64

招生學系(組)總數 1,789 1,754 1,712 1,664

招生名額總數 15,989 15,972 15,689 15,554

佔大學總招生名額 約15% 約15% 約15% 約15%

外加名額總數(原住民) 1,990 2,014 1,962 1,928

資料來源：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https://www.cac.edu.tw/star115/stat_2.php



本校繁星推薦升學統計資料

本校繁星推薦歷年統計明細

學年度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報名人數(第1~3學群) 36 36 33 28 29 27

錄取(第1~3學群) 18 17 14 11 13 9

報名人數(第8學群) 16 16 21 22 21 22

第一階段通過(第8學群) 11 5 7 9 10 9

第二階段錄取(第8學群) 8 5 4 8 6 8



【114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 9人

⚫第一學群錄取校系
(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學測級分)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財經法學組(90.10→1%/57)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83.02→20%/48)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82.96→20%/48)



【114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 9人

⚫第二學群錄取校系
(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學測級分)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91.12→1%/58)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88.92→2%/54)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87.74→13%/50)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87.74→13%/52)



【114學年度】
第一至第三學群共錄取 9人

⚫第三學群錄取校系
(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學測級分)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C組(89.12→2%/57)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81.12→8%/50)



【114學年度】
第八學群(醫學系、牙醫系)共錄取 8人

⚫錄取校系(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學測級分)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91.32→1%/59)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89.06→2%/58)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90.08→2%/5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90.28→1%/59)



【114學年度】
第八學群(醫學系、牙醫系)共錄取 8人

⚫錄取校系(學業成績總平均→校排%/學測級分)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88.32→4%/57)

長庚大學醫學系(90.48→1%/58)

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90.02→2%/58)

馬偕醫學院醫學系(87.38→6%/55)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一、推薦報名資格

1. 全程均就讀國內同一高級中等學校並修滿高一、

高二各學期及高三上學期之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2.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符合大學規定，

且其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考

試成績通過簡章彙編大學校系訂定之上述各項檢

定標準，得由就讀之推薦學校辦理推薦報名。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為前20％、

前30％、前40％、前50％）

*在校學業成績=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大學招生學校「在校學生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標準(115學年度）
排名百分比標

準
招生學校

全校前20%
台大、師大、成大、政大、清大、陽明交大、中央、
中山、北藝大、北大、馬偕

全校前30%
中興、彰師大、長庚、北教大、台南、中正、台藝大、
嘉義、高雄

全校前40%
高醫、海洋、高師大、中教大、東華、屏東、
南藝大、北醫

全校前50%

東吳、中原、東海、中國醫、淡江、逢甲、文化、靜宜、
大同、東門、輔仁、中山醫、北市大、台東、國體大、
元智、大葉、華梵、義守、銘傳、世新、實踐、長榮、
暨大、南華、台體大、玄奘、真理、慈濟、開南、康寧、
中信、佛光、亞洲、宜蘭、聯合、金門

全程就讀同一所高中，學測
通過檢定標準，前五學期成
績校排前20％-50％者，皆
可參加推薦。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大學依學系性質分學群招生：

第一類學群：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等學系

第二類學群：理、工等學系

第三類學群：醫藥衛生（醫學系、牙醫系除外）、生命科

學、農等學系

第四類學群：音樂相關學系（學程）

第五類學群：美術相關學系（學程）

第六類學群：舞蹈相關學系（學程）

第七類學群：體育相關學系（學程）

第八類學群：醫學系、牙醫學系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二、推薦名額

1.高中對大學每個學群至多推薦2名學生，如高中

對同一大學推薦超過1名學生時，必須排定其學

生推薦順序，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分發/篩選時

即依高中排定的推薦順序分發/篩選。

2.每一名學生僅限推薦報名至1校1學群，選填志願

數依大學之規定。

3.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

身分擇一參加本招生。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三、分發比序作業

1.考生學科能力測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術科考試成績

達大學校系所訂之學科能力測驗檢定科目標準、高中英

語聽力測驗檢定標準、術科考試檢定項目標準者，得參

加分發比序。

⚫ 學測檢定標準：依大考中心公布之當學年國文、英文、數A、數B、社會、自
然各單科之「頂標」、「前標」、「均標」、「後標」、「底標」。

⚫ 英聽檢定標準：依大考中心公布之「A級」、「B級」、「C級」、「F級」。

⚫ 術科考試檢定標準：依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公布之「頂標」、「前標」、
「均標」、「後標」、「底標」。

⚫ 校系如同時將學測「數A」、「數B」訂為其檢定科目，則僅需達到「數A」
或「數B」其中一科之檢定標準。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三、分發比序作業

2.校系要求檢定及分發比序之學科能力測驗科目成績總和

為零級分，或校系要求檢定或分發比序之術科考試項目

為零分，不得參加分發比序。

3.各大學校系第一分發比序項目統一訂定為「在校學業成

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其餘分發比序項目得為學科能力

測驗各單科級分、部分科目之級分總和、術科考試各項

目分數或「各單科學業成績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範例

資料來源：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15繁星推薦

https://www.cac.edu.tw/star115/query.php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四、分發比序及錄取作業（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

1. 依推薦學校推薦優先順序、考生選填之校系志
願序及大學校系訂定之分發比序項目順序，進
行分發作業(簡稱第一輪分發)。進行第一輪分發
時，各大學錄取同一推薦學校學生以一名為限。

2. 第一輪分發後校系仍有缺額者，再依各大學校
系所訂之分發比序項目進行缺額校系分發作業
（第二輪分發）。各大學對同一推薦學校再錄
取人數不受一名之限制。

3. 本招生之錄取名額，不列備取。



第一輪分發比序

步驟一：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1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

假設考生甲錄取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18



步驟二：
總則規定：第一輪分發，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
學生以1名為限，故推薦順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再進行
比序分發，其分發結果皆為【已錄取較高順位學生】。

19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第一輪分發比序



步驟三：

假設考生丙、丁所填的財務金融學系經第一輪分發後
招生名額尚有缺額，則針對該學系進行第二輪分發。

20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務金融學系

志願序四：會計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務金融學系

志願序二：會計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錄取

第一輪分發比序

未錄取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進入第二輪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已錄取較高
順位學生



第二輪分發比序

步驟一：

假設考生丙、丁與他校考生戊同時進入財經法律學系第二
輪分發比序階段，且該學系剩餘錄取名額為1名，由此3名
考生依分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志願序一：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21



步驟二：

考生丙在比序後成績勝過考生丁、戊，考生丙獲得錄取，考生丁、
戊則往下一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進行比序分發或是未錄取。
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都進行分發比序後，即得出第
二輪分發之結果。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企業管理學系

丁

志願序一：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犯罪防治學系

戊

未錄取
進行下一個
志願校系比序

錄取 或
22

第二輪分發比序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五、注意事項（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

1.分發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

一律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

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合招生」第一階段篩選。

2.分發錄取生若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於115年3月18日至

115年3月20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止，至甄選委員會

網站(https://www.cac.edu.tw/)，完成網路聲明放棄入

學資格作業，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發入學

招生」、「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聯合登

記分發入學招生」。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六、第八類學群篩選及甄試錄取作業

1.依推薦學校推薦優先順序、考生選填之校系志願

序及校系所訂之比序項目順序進行第一階段篩選作業，

以篩選出校系預計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之人數。

2.各推薦學校於第一輪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

篩選學生以一名為限。

3.第一輪比序後通過篩選人數未達校系所訂預定甄試

人數時，甄選委員會再依該校系所訂之比序項目進

行比序作業（第二輪比序）。各推薦學校於第二輪

比序時，就同一所大學之通過篩選學生人數不受一

名之限制。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六、第八類學群篩選及甄試錄取作業

4.第一階段篩選結果複查：115年3月19日(四)中午12時前，

限用網路申請，其他方式概不受理。

5.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

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

；通過牙醫系第一階段篩選之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學年

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

牙醫系。

6.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欲參加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需繳交甄試費用。

7.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一律以面試方式進行，請詳閱簡章

各校系之規定。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六、第八類學群篩選及甄試錄取作業

8.各大學招生委員會應於放榜前依據考生之指定項

目甄試成績訂定最低錄取標準，成績未達錄取標

準者，雖有名額亦不予錄取。

9.錄取名額以當學年度之招生簡章所定名額為限，

不列備取，但因考生甄試成績相同時，得增額錄

取。

10.各大學招生委員會於115年6月１日前公告錄取

名單考生可逕至各大學網站查詢。。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七、注意事項（第八類學群）

1.錄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

一律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

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2.分發錄取生若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於115年6月11日

至114年6月14日每日上午9時至下午9時止，至甄選委

員會網站(https://www.cac.edu.tw/)，完成網路聲明

放棄入學資格作業，否則不得參加當學年度「大學分

發入學招生」及「四技二專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八、重要日期（第一類學群至第三類學群）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公告 115.02.25(三)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繳費
115.03.11(二)上午0時起至
115.03.12(三)下午5時止

推薦學校向甄選委員會辦理報名
115.03.11(三)至115.03.12(四)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

甄選委員會公告錄取名單 115.03.18(三)上午9時

錄取結果複查截止 115.03.19(四)中午12時止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115.03.18(三)至115.03.20(五)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簡介

八、重要日期（第八類學群）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公告 115.02.25(二)

甄選委員會公告第一階段篩選結果 115.03.18(三)上午9時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面試)日期 大學自訂(5.14-05.31)

大學公告錄取名單並寄發甄試成績單 大學自訂(115.6.1前)

甄試成績複查截止 大學自訂(詳校系分則)

甄選委員會公告錄取名單 115.6.3(三)上午9時

錄取生網路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115.6.11(四)至115.6.14(日)
每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9時止



115學年度繁星推薦重要提示

1. 「115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計畫」及「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

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錄取並完成報到，且未

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名本學年度大學「繁星推薦」入

學招生。

2. 獲推薦學校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 若通過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

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

之醫學系；若通過牙醫學系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參加本學年度大學

「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之牙醫學系。

3. 第一類學群至第七類學群分發錄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

放棄與否，一律不得報名本學年度大學「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

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篩選。

4. 第八類學群錄取生即取得各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不

得參加本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

分發。



繁星推薦選填志願步驟

1. 檢視心儀的校系是否符合各校各類群所訂的學
測成績檢定標準。

2. 參考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公佈的分發錄取標準
（第一輪或第二輪分發標準）。

3. 與父母師長討論，確定欲選填的學校順序。

4. 進行校內現場登記，確定報名。

5. 瞭解並確認該校該類群可填志願數，繳交志願
序完成報名。



























臺中女中115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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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女中115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臺中女中115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臺中女中115學年度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校內公開分發流程



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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